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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街道加强“散乱污”企业整治力度———

65家问题企业完成整改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焦红红
通讯员 王京钰 报道

本报讯 8月9日，1家位于中韩街
道牟家社区内的木材加工企业因不符合
环保要求被关停，同一天，刘家下庄社区
内的1家木材加工企业按照环保部门要
求整改完毕，后期工作人员将进行跟踪、
督查，防止非法企业复工，确保长效治
理。
6月起，中韩街道开始进行“小散

乱污”企业排查整治工作，经摸底，共
发现 222家违法“散乱污”企业，占全
区总量的80%，主要集中在孙家下庄、
郑张、刘家下庄、李家下庄等社区，涉
及制造业、木材加工、塑料粉碎等行
业。7月份“散乱污”企业集中整治行动

拉开序幕，经过一个多月努力，目前，
董家下庄社区、南张社区、张村河南社
区已全部整治完毕。中韩街道环保办
相关负责人介绍，截止到8月13日，共
完成65家企业的整改或取缔工作，接
下来，会针对未完成整改的企业和相
关问题，倒排工期，加快整治进度，争
取八月底之前全部完成。
同时，为防止问题回潮，街道环保

办、安监办、城管执法中韩中队和市场监
管所等相关部门联合加强跟踪、复查。近
日，位于青山路的19家石材加工企业已
整治完毕，街道环保办、安监办、城管执
法中韩中队、市场监管所等工作人员每
天都会跟踪巡查，防止已关停的非法加
工企业复工。

非法加工
作坊自行拆除
设备和工棚。

□半岛全媒体记者 焦红红 报道
本报讯 “现在门口的垃圾没了，环

境好了很多，真是干了件好事。”8月8
日，半岛记者来到春光山色小区东门，居
民王先生如是说道。据了解，小区门口的
垃圾堆已存在大半年，近期，中韩街道环
卫绿化服务中心组织人工、机械清理垃
圾近500立方米。

6月下旬，了解到位于浮山后八
小区后面、春光山色小区东门外垃圾
成堆的问题后，中韩街道环卫绿化服
务中心立即协调春光山色社区和城
管执法中韩中队等相关部门，及时进
行了清理。“当时共出动20多人次，2
台铲车，运了 20多车次，清运垃圾近
500立方米。”街道环卫绿化服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告诉半岛记者，清理、外
运垃圾加上恢复地面花了两天时间。
现在，春光山色小区物业安排专人负
责该区域卫生，社区也加强督查，防
止问题回潮。
据悉，中韩街道多措并举加强环境

整治，努力建设洁美中韩。在辖区内21
个社区发放《灭蚊防病倡议书》和《爱

国卫生健康知识读本》等宣传材料，倡
导人人爱护环境、共建洁美家园；邀请
青岛市专家开展座谈会和讲座，就街
道、社区的卫生保洁问题进行面对面
支招；建立“共创洁美新中韩”微信群，
发现问题可随时在群内发布，相关社
区、部门、环卫公司及时处理，问题处
理及时率达100%。

小区门口垃圾堆终于不见了
中韩街道多举措加强环境整治，建设洁美新中韩

□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杨 通讯员 季
晨雪 报道

本报讯 8月23日，记者从崂山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为加强基层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队伍建设，提升食品药
品安全监督管理服务水平，现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崂山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管理辅
助性岗位工作人员23人，主要从事食品药
品安全监督管理等辅助性工作。

据了解，凡符合青岛市户口且年龄
在35周岁以下（1982年8月24日以后出
生）的人员，具有大专学历以上均可报
名。试用期满经考核胜任的，与青岛海达
贤泽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
同，由崂山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
日常管理、使用、考核，按规定参加社会
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缴纳。岗位报酬每
人每月2360元，综合补贴每人每月300

元，绩效考核每人每月300元（绩效考核
视个人表现情况予以发放）。
报名时间为9月3日至9月4日。有

意者可持本人身份证件、一寸免冠照片
3张、毕业证、户口本原件及所在社区、
派出所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到青岛市
崂山区社区服务中心1号窗口报名，地
址：崂山区仙霞岭路20号市民文化中心
C座。咨询电话：88829733。

23个食药监辅助岗等您来
崂山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报名时间为9月3日至9月4日

□半岛全媒体记者 焦红红 整理

■案例

玲子和老公订婚不长时间，发现老
公近来比较异常。在玲子追问下，老公
告诉她，最近3个月总收到莫名短信说
玲子行为不检点，通过内容，玲子判断
一定是前男友发的。后来，情况愈演愈
烈，不管玲子走到哪里，前男友都会找
到，并利用以前帮玲子办电话卡设置的
密码，获取她的通话记录，然后不断地
打电话给玲子认识的朋友、同事及家

人，散布恶毒的言论，并捏造一些不存
在的事实侮辱她，时常发短信和邮件来
恐吓她及其朋友，此举严重影响了玲子
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玲子想知道对于这
样的人该怎么办？

■法律来帮您

法律上对此种行为有什么惩治的
规定呢？根据不同的情况，应当采取不
同的处理方式。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
六条规定，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
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
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诽谤罪散
布的必须是捏造的虚假的事实，如果散
布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有损于他

人人格、名誉，但不构成诽谤罪。名誉侵
权行为，即使所述的内容是真实的，但
只要是法律禁止公开宣扬的，公开了将
有损于他人人格、名誉，也可以构成名
誉侵权。甚至叙述的事实愈真实，愈会
加重侵权的程度。比如，为毁损他人名
誉而揭人隐私，越揭得逼真，其侵权性
质越恶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
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
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条规
定，泄露并宣扬他人隐私，给他人名誉
造成不良影响的，是侵害名誉权的行
为。
如发生类似故事中的情形，应当

及时报案，并收集好证据，进行录音，
或是找证人作证，必要的情况下对证
据进行公证。故事中玲子及时报案，如

前男友没有对她造成严重伤害和影响
的，也应使其受治安处罚。另外如有必
要，可根据具体情况请求追究侵犯名
誉权的民事责任，乃至诽谤罪的刑事
责任。

■小叮咛

恋人之间难道真是“爱不成便生
恨”吗？爱情的道路不大可能一帆风顺，
当爱情已成过往，本不应为情所累，由
“恋人”变成“仇人”，失去的东西会更
多。何不把过去的时光当做一段美好的
回忆，要知道一旦做出过激行为，不仅
在心理上、感情上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困
扰，还可能受到法律的惩治。

[ 普法角 ]

遭前男友恶意诽谤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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